
臺南市青創採購推薦清單計畫 

一、 計畫目的 

為解決青年創業團隊初期不易獲得採購支持之現況，本市研擬推動

計畫，結合機關、大專院校育成中心、公協會等資源，建立「臺南市

青創採購推薦清單」。鼓勵機關於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下，優先

採用青年創業商品或技術，協助其拓展商機、提升能見度與競標機會，

達成青年友善與創新永續之施政目標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與合作單位 

單位 職責說明 

經發局 

計畫統籌、召集協調、建置資料庫、訂定適用對象及資

格條件；提供地方創生與中小企業青創團隊資訊；彙整

成果報告，供市政資料應用與政策調整參考。 

研究發展考

核委員會 
提供青年創業相關團隊/公司推薦名單。 

文化局 提供社造、設計、藝文類等相關青創團隊/公司推薦名單。 

農業局 提供青農或農業創業等相關團隊/公司推薦名單。 

大專院校育

成中心 

提供學校育成中心培育、進駐團隊/公司及學校優秀學生

之推薦名單。 

公協會、青

創輔導單位 

推薦具潛力且成立 8 年內之創業團隊/公司，提供業界媒

合資源。 

 

三、 適用對象及資格 

(一) 公司或商業登記地址均應於臺南市。 

(二) 負責人應年滿 18 歲至 45 歲(參考青年創業貸款要點第 3 點

第 1 款)。年齡計算之起迄日期，均以本計畫核准後每年度

所發布公文之日期為計算基準。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1) 本市機關、公私立大專院校之育成中心，適用對象範圍包含

「各單位育成中心培育之創業團隊」、「進駐各單位育成中心

之創業團隊」、「經各校育成中心推薦之優秀學生」。 

註 1：若為各校育成中心培育之創業團隊者，其中應至少一名



成員為該校在校生(不限學籍)，其餘團隊成員可為社會人士。 

註 2：若為進駐機關、各校育成中心之創業團隊者，認列範圍

包含實體進駐及虛擬進駐兩者。 

註 3：若為經各校育成中心推薦之優秀學生者，需具備產出能

力之學生。 

(2) 經本市相關公協會、創業輔導單位推薦之團隊/公司，具實

績及營運能力。 

(3) 近 5 年曾經參與本府輔導、培訓、競賽、創業補助或商業模

式驗證計畫。 

(4) 負責人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報名方式： 

欲報名之創業團隊請於 115 年 4 月 30 日前線上填寫「臺南市

青創採購推薦清單-創業團隊報名表」Google 表單，即報名完

成。(另提供 Excel 表單供廠商填報，屆時由推薦單位彙整(審

查)後再行填報創業團隊報名表) 

五、 青創採購清單每年更新 1 次，開放青年團隊/公司/個人提出申

請。 

六、 服務窗口： 

主辦單位/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執行單位/財團法人台南市創新技術服務基金會 

服務電話： 06-2953281/葉小姐 

電子信箱：miauer5417@gmail.com 

七、 相關附件： 

    1.創業團隊報名表    2.廠商回覆報名表(下載 Excel 表單) 

     https://reurl.cc/np60G8       https://idipctainan.pse.is/8uc4b5 

  

https://reurl.cc/np60G8

